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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8 月 10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武穴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吕亮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胜、湖北道辉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孙焕青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军、湖北道辉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孙焕青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本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军、湖北道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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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5 年 4 月 3 日，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发包方，湖北星纪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为承包方，就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科研楼及挂面生产车间建

设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书》，该合同对工程概况、承包方法、施工内容、工程

期限、工程质量标准、合同价款、工程结算及支付方法、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向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纳了 80 万元保证金，并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15 年 9 月上旬，湖北星纪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按约定完成合同范围内挂面车间的项目施工。2015 年 11 月 1 日，

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按约定完成合同范围内科研楼主体框架工程的施工。

2015 年 12 月 26 日按约定完成科研楼全部施工内容。但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

公司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经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多次催要，甚

至无奈停工，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才陆续支付部分工程款，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共支付工程款 5,731,560 元。 

2015 年 11 月 30 日，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北永兴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武穴分公司审核挂面车间装饰及科研楼工程造价。2016 年 4 月 26 日

经编审单位编审确认挂面车间装饰工程造价为 2,300,068.55 元，科研楼基础以上

（不含窗）工程造价为 8,088,231.53 元，附属工程造价为 222,085.61 元，合计

8,310,317.14 元。上述两项总工程价款为 10,610,355.68 元。2016 年 10 月 9 日，

因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仍不履行支付工程进度款义务，导致湖北星纪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无法垫付完成科研楼增加的工程量（外墙砖粘贴），经协商，将增

加的工程由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交给其他施工单位施工。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10 日，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尚欠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4,878,795.68 元。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多次找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商未果，故提起本案的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1、判令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湖北星纪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款 4878795.68 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15%计算）；2、确认湖北星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支付的前述工程价款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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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程的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3、案件受理费由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收到武穴市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4 月 18 日作出的民事调

解书，判决结果如下： 

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确认湖北

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施工的科研楼及挂面车间的工程造价为 10,571,560

元，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工程款 5,571,560 元，下次工程款 500 万

元； 

二、上述工程价款就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科研楼及挂面车间工

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湖北星纪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400 万元。如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则

自 2018 年 8 月 10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15%支付利息； 

四、余下的工程价款 100 万元，由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8

月 10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15%支付利息，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承

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还清； 

五、孙焕青对上述工程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湖北星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领取下欠的工程价款时，向湖北万星面业股

份有限公司同步出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七、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孙焕青向湖北星纪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堂林的借款本息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已全部清结，双方不再

就借贷关系发生任何纠纷； 

八、案件受理费 45,830 元，减半收取 22,915 元，由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

公司、孙焕青负担；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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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协调，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该案件已经结案。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已经结案，未对公司的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资金周转产生一定影响，但本诉讼已经结案，对公司

的后续财务方面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调解书》（2018）鄂 1182 民初 2308 号。 

 

 

湖北万星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